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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964][bookmark: _Toc18230][bookmark: _Toc29782][bookmark: _Toc3067]1 项目背景
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吴桥经济开发区宋门工业园区，吴桥农药有限公司院内。地块所在区域2010年之前为农田，2010年吴桥农药有限公司建设期间，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租用吴桥农药有限公司部分厂房开始进行生产活动，主要是利用正丁胺、三氯硫磷、二氯甲烷、氨为原料生产正丁基硫代磷酸三胺及副产品正丁胺盐酸盐、氯化铵、硫酸钠和氨水。生产区总占地面积5789.96m2（约合8.68亩），主要建构筑物包括仓库、生产车间、罐区。2014-2015年，吴桥农药有限公司在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仓库区域进行过一段时间烯草酮生产，主要生产工艺是利用丙酰三酮和氯代烯丙基氧胺作为原料生产烯草酮。2017年，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厂址搬迁，吴桥农药有限公司收回外租区域作为仓库使用。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属于重点行业企业，原1000t/a正丁基硫代磷酸三胺项目已关闭搬迁，根据相关法律要求，为掌握地块当前土壤环境质量，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020年4月，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地块调研、资料收集与分析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以作为后续钻探取样、样品检测分析、数据分析整理的依据。2020年5月8日~10日，我单位组织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本地块针对45项基本因子及特征因子氨氮、二氯甲烷、硫化物进行了现场初步采样分析工作，现场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全部交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化验分析。由于第一次现场采样检测有机物仅为45项基本因子中包含的VOCs、SVOCs，2020年11月2日~8日，我单位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针对VOCs、SVOCs（检测方法全项）进行了补充采样，同时开展详细采样分析工作，现场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全部交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化验分析。在取得检测报告后，我单位针对检测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相关资料编制完成了《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审版）。
2020年12月22日，沧州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沧州市组织召开了《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五位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一致认为报告技术路线合理，内容较完整，结论总体可信。专家组一致同意报告通过评审，报告经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组长确认后可以作为该地块下一步开展风险评估和环境管理的工作依据。会后我单位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组长确认，最终编制完成《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备案版）。
[bookmark: _Toc24293]2 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分析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的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原辅料、污染物排放和污染痕迹的可能性，初步认为可能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途径为仓库原料的遗撒泄露、罐区的泄露、生产过程中物料的遗撒和跑冒滴漏，周边企业污染物的大气沉降和地下水迁移等，涉及的潜在污染因子包括pH、重金属、氨氮、硫化物、VOCs、SVOCs等。
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认为本地块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污染识别结果，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分析检测工作，明确地块是否已受到污染。
[bookmark: _Toc25344]3采样分析结论
（1）土壤
采样分析阶段由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用判断布点法，在地块内共设置11个土壤采样点，单个点位单元面积526.4m2，采样分析工作分两次进行，第一次采集19组土壤样品及2组平行样品，第二次采集79组土壤样品及9组平行样品，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硫化物、氨氮、VOCs、SVOCs，根据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1）重金属、六价铬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次现场采样，现场共布设5个土壤采样点位，采集的19个土壤样品检测了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所有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因子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所有土壤样品测定的六价铬全部未检出。
2）VOCs
本地块土壤状况调查阶段两次现场采样设置的11个采样点位中共8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VOCs，检测VOCs（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在多点位有检出，共有19种因子有检出，存在超标的因子有6种，分别为二氯甲烷、苯、氯乙烯、1,2-二氯乙烷、氯仿、氯甲烷。
其中二氯甲烷在点位S2（原仓库东侧）、S3（原生产车间西侧）、S4（原生产车间东侧）、S5（罐区）、X1（原生产车间中部）、X3（点位S4北侧）、X4（点位S2、S4中部）、X5（点位S1、S3中部）、X6（点位S1、S2中部）等9个点位检出结果超过筛选值；苯在点位S1（原仓库东西侧）、X6（点位S1、S2中部）等2个点位点位检出结果超过筛选值；氯乙烯、1,2-二氯乙烷在S2（原仓库东侧）、X6（点位S1、S2中部）等两2个点位点位检出结果超过筛选值；氯仿、氯甲烷在点位S4（原生产车间东侧）检出检出结果超过筛选值。
3）SVOCs
本地块土壤状况调查阶段两次现场采样设置的11个采样点位中共8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SVOCs，其中5个点位、16个样品中4中因子有不同程度的检出，但各因子最大检出浓度均未超过本项目所选用筛选值。
4）其他因子
①氨氮
地块土壤状况调查阶段两次现场采样设置的11个采样点位中共8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氨氮，所有土壤样品中氨氮均有检出，其中有4个点位中8个样品检出结果超过本项目所选用筛选值。超筛选值点位分别为S3（原生产车间西侧）、X1（原生产车间中部）、X3（点位S4北侧）、X5（点位S1、S3中部）。
②硫化物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次现场采样，现场共布设5个土壤采样点位，采集的19个土壤样品检测了硫化物，所有土壤样品中硫化物均有检出，检出浓度范围为0.06-17.7mg/kg。硫化物无相关评价标准，且本项目地块内硫化物检出弄出水平较低，本报告不再对硫化物检出结果进行分析。
（2）地下水
采样分析阶段，地块内共设置4口地下水监测井，现场共采集4组地下水样品及1组地下水平行样品。
1）本地块内地下水中共检出21项常规因子，其中溶解性总固体、氨氮、耗氧量、挥发酚、总硬度、氯化物、硫化物、锰等8种因子在所有监测井检出结果均超评价标准，硫酸盐、铁、砷、镍等4种因子部分检测井检出结果超评价标准。其他因子均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标准。
分析分为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化物、锰、硫酸盐、铁等因子超标可能是区域地下水埋深较浅，受人为活动影响较明显，因子超标属于区域性原因；因子氨氮、耗氧量、硫化物超标属于历史生产过程中物料泄露、遗撒导致；重金属（砷、镍）因子超标可能是周边企业生产过程过程中大气沉降及地下水迁移导致。
2）本项目地块内有机物共有25种因子有检出，共有16种因子检出结果超过项目所选用评价标准。地块内布设的4口地下水监测井均有不同程度的因子超标现象，经分析地块内地下水因子检出超标与本项目地块内生产活动及周边企业产生污染物的地下水迁移有关。
现场采样时，监测井W4水样呈红棕色（少量时发黄），监测井W4位于原仓库中部，2014-2015年，吴桥农药有限公司在本仓库内进行烯草酮的生产，其中物料丙酰三酮为棕红色透明液体；PH值4-6；密度：1.1±0.1g/cm3；溶于石油醚、甲苯等有机溶剂，不溶于水，此监测井内水体成红棕色，疑似吴桥农药有限公司生产过程导致
[bookmark: _GoBack]经初步采样分析，地块内当前土壤、地下水布点密度以满足详细采样分析要求，检测分析表明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中均有部分因子超出本地块的风险评价筛选标准，可能存在健康风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要对地块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